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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回顾北京市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的政策背景和变迁历程，为改进和完善政策提供参考依

据。方法：采用文献综述法与对比分析法，分析北京市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的政策背景，比较分析既往与现

行政策的影响，并分析政策走向。结果：北京流动公共卫生政策可以划分为起步建设、控制调整、管理向服务

转化这三个阶段。总体趋势是对流动人口的权益维护逐步加强，“强制性”管理方式被更为人性化的方式取

代。建议：下一步的公共卫生政策应进一步增强公平性，推进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增强科学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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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作为首都，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
心，吸引着全国人的目光。在计划经济时期，严格的

户籍控制使得定居北京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是难以

实现的愿望。但自从改革开放允许跨地域务工之

后，在北京以务工为目的短期或长期居住的人群

———即流动人口开始成为北京人口中固有的组成部

分，并且数量快速增长，目前已达常住人口总数的

１／４左右。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

要求，在公共卫生领域同样有所体现。本文旨在通

过分析北京流动人口卫生管理的主要政策及其演变

历程，为进一步加强相应工作提供建议。

１政策背景

１．１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北京，成为城

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据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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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流动人口对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接
近 ２７．９６％，对 建 筑 业 ＧＤＰ的 贡 献 率 高 达
９３．７９％。［１］在其他如纺织、煤矿、环卫、餐饮等行业
中，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从业人员主体，成为北京经济

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为首都功能的发挥提供了重

要的支撑作用。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北京贫富

差距扩大、城乡差距增加、人群结构性失业、政府职

能与新的社会需求脱节以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等现象

日益严重，在流动人口身上，这些问题有时表现的更

为严重和难以解决，成为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１．２政治制度环境
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发展和工作

重心的转移，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

任务之一，鼓励社会流动，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户籍改

革。中央１号文件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为产
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人口管理的宏观政

策在不断改善。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的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以及对以流动人口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

权益维护工作均先于全国启动，给予了大量的政策

投入。

１．３社会文化环境
尽管首都对全国人民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感召力

和精神归属感，但早期北京市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仍

然是按照城乡二元分割的观念来开展，把流动人口

当作工具性的劳动人口和潜在的社会问题来加以管

理。但随着我国政府执政理念和方式的调整，整个

社会原有的防范性和歧视性观念正在逐步削弱。传

统的“强制性”管理方式已经日益减少，被更为人性

化的方式取代。比较典型的事件如北京市政府表示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举行期间将不会遣返流动人口，而是
按日常规定进行管理［２］，把在京的流动人口加入志

愿者行列，制定《来京建设者奥运文明公约》，使其作

为奥运参与者融入到社会生活中。

２政策变迁

环境的改变深刻影响着政策的走向和制定。

１９９９年之前，北京市只有１９９５年颁布的《北京市外
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涉及到了流动人口

医疗卫生方面的政策，强调卫生行政部门须对外来

务工经商人员进行经常性劳动安全卫生和职业病防

治的宣传教育。直至９０年代末，流动人口传染病控
制等公共卫生问题再次出现在政府的视线中，并且

日益受到重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才陆续颁布。按

照其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２．１起步建设阶段：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口增多和结构的变

化，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传染病发病情况日益严重。

基于传染病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当时严格控

制外来人口的主导思想下，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外

地来京人员卫生防疫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将外来流动人口的卫生防疫管理纳入全市传

染病预防控制的整体工作，实行统一管理，作为贯彻

实施《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的第

１１项配套文件。
《规定》重点要求用工单位须落实９项卫生防疫

措施和为流动人口提供住房的５项卫生措施。要求
流动人口来京就业前须办理《健康凭证》。明确了市

和区、县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属地来京务工人员卫生

防疫的监督管理工作，并规定了乡、镇人民政府和街

道办事处、用工单位、出租房主、医疗卫生机构和外

地来京人员的权利、义务、职责；流动人口健康检查

项目与费用。北京市卫生局为此配套制定了５套规
范性文件，为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的卫生防疫管理

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配套文件主要内容为：（１）《北京市外地来京务
工经商人员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要求外地来京人员

在取得《暂住证》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暂住证》到暂

住地经市卫生局认定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健康检

查；（２）《北京市用工单位使用外地来京人员卫生防
疫管理办法》，规定了不同规模用工单位在流动人口

防疫管理中应承担的具体义务；（３）《北京市外地来
京务工经商人员健康凭证发放管理办法》，规定了发

放《健康凭证》的程序以及该证件与《健康证》的使用

关系；（４）《承担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健康检查医
疗卫生机构的认定及管理办法》，要求须经市卫生局

认定的医疗卫生机构，方可进行本办法规定的外地

来京人员健康检查工作；（５）《关于加强建筑工地单
位集中使用外地民工的卫生防疫管理工作的通知》，

依据《北京市用工单位使用外地来京人员卫生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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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针对建筑工地流动人口集中的特点强调

了其中的特殊规定。

２．２调整控制阶段：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的爆发流行使得北京市的公共

卫生管理工作更为严格。由于是由京外地区病例引

起的输入性传播，并且在流动人口集中地ＳＡＲＳ疫情
也陆续出现，政府按照“社会动员、群防群治”的原

则，针对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和分散性，进一步强化了

对流动人口的控制和卫生防疫管理。在这一时期，

先后出台了《关于应对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非

典防控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外地来京经商务工

人员非典防治工作的通知》两项管理办法，严格要求

社区进行流动人口的登记、住宿管理和健康体检等

工作，其主要内容为：外地来京经商务工人员进住社

区前，应与房屋业主一起凭政府部门发放的租借许

可证明，到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报告登记。

出租房业主要及时报告外来人口的租住情况。对外

地返京人员，必须持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出具的健

康证明方可租住房屋。社区基层组织要将外来人口

纳入防控体系，建卡立账，详细登记外来人口进驻及

其健康情况，与本社区居民同样标准进行防控。

另一方面，ＳＡＲＳ时期相当多的在京流动人口
“返乡治疗”或“外出躲避疫情”，对疫情在全国范围

传播产生严重影响。这暴露了另一个问题，即除了

对疫病的恐惧和经济条件所限之外，流动人口缺乏

必要的医疗保障和传染病防治等公共卫生服务。这

一现象引发并促进了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工作在

社会保障政策层面的延伸。伴随减免流动人口行政

管理收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办法》的出台，政府在流动人口中开展公共卫生工作

开始日趋人性化，并开始向服务化改进。

２．３管理向服务转化阶段：２００４年至今
２００３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出台，

其第１５条内容为“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其

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

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北京市外

地来京人员管理防疫管理规定》中办理“健康凭证”

等有关管理制度与之相抵触，因此《规定》及其配套

管理办法统一于２００４年底废止。《规定》是北京对

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的基础性政策，被取消后政

府对流动人口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如传染病监测等

均失去了必要的依据，出现了近一年左右管理比较

混乱的政策“真空期“。

在这一形势下，２００６年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加强
流动人口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其主要内容为：加强流动人口疾病监测；

规定流动儿童与本市儿童享有同等预防接种政策；

向结核病、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检查与治疗；强化公

共卫生许可（环境、食品等）监督与管理；通过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向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意见》

不再包含《规定》中“办理健康凭证”、“实施行政处

罚”等强制性条款，更多强调监测和向流动人口提供

服务的“主动性”，并要求调动流动人口的“积极性”，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从管理向服务方面的转

变。然而从当前政策执行来看，由于流动人口的流

动性、分散性、缺乏利用卫生服务的主动性甚至倾向

于逃避管理的特点，在缺乏必要强制性措施的情况

下，管理的难度有所增加。

与此同时，由于《规定》被废止，其第１７条“市区
两级外地来京人员卫生防疫管理服务经费列入同级

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的预算和分配，

专项用于外地来京人员卫生防疫管理及服务”，及其

配套的政策要求也失去了效力，使得流动人口防疫

管理经费的筹措办法失去了依据。但新出台《意见》

中并未对防疫管理经费的来源做出明确规定和解

释。《意见》中提出建立疾病监测、巡查制度，但未对

用工单位、出租房主和街道社区管理机构做出具体

明确的公共卫生责任和义务规定。大量的工作要依

托行政性命令来开展，管理的制度化反而有所削弱。

这也提示我们，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

转化，需要改变的是一整套政策体系和工作方式，单

个政策的调整往往会带来一些意外的效果，在公共

卫生服务领域的改革将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

３政策走向

首都地位赋予了北京维护中央政府和社会经济

安全运行的重大责任，也使北京成为向全国以至全

世界人民展示中国文明富强、繁荣昌盛形象的重要

窗口。前者要求在流动人口的管理上必须从严入

手，后者则要求北京向各界创造自由宽松的氛围。

不同时期对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的“严”和“宽”，

９４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第１卷第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Ｖｏｌ１Ｎｏ３

是政府在执政理念和既有管理方法的前提下，对如

何落实两项城市功能进行权衡的结果。在我国改革

开放不断推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逐步落实的

大环境下，未来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政策应进一步加

强以下几点：

３．１进一步增进卫生公平性
没有健康的公平就不会有健康的社会。按照我

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迫切需要提高卫生公平

性。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具有同等的基本卫生

服务需要，政府应制定公平的政策，提供基本相同的

基本卫生服务。北京市应积极改变政策定位，率先

从卫生公平的角度进一步改进卫生政策。

３．２继续推进管理向服务的转变
近年来，国家对城市流动人口政策进行了一系

列调整，总趋势是从管理向着服务的方向转变。表

现为：第一，从强调严格控制、压低流动人口总量的

管理方式，转为强调政府管理与服务功能，试图更多

地发挥流动人口的积极性；第二，从强调管理规则的

重要性，转为强调流动人口切身利益和权利的保障；

第三，从依赖于强制手段的思路，逐步转变为强调引

导教育的思路。２００７年初，北京市提出，将长期在城
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

体系；科学调控人口流向与流量，促进首都人口与资

源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准确掌握流动人口底数

和有关情况，为城市发展规划等公共政策的制定提

供基础依据，为管理服务工作措施的落实提供保障，

这些新政策均体现了政府服务思想的加强。可以推

断，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也必

然将逐步推进。

３．３加强政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流动人口传染病的高发与其自身的社会经济特

征、人口学特征密切相关［３－４］，需要针对人群特征制

定科学的“个性化”措施。以北京目前的防疫考核制

度为例［５］，现在将卫生防疫管理纳入社区居委会的

工作考核项目中，但检查考核往往在上班时间进行，

此时多数流动人口带着孩子在外工作，导致检查结

果失真。

３．４加强配套政策，形成综合性的政策体系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管理涉及到 ２１个政府部

门［６］，在卫生系统内部又可分为卫生服务的供给、保

障和需求满足，各个环节，部门之间、环节之间互为

依托和支撑。加强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要

从综合政策的角度，加强相关部门的工作力度，为卫

生系统的有效运转提供环境支持。除了要加强服务

的供给力度，还需要加强医疗保障制度对满足卫生

需求的促进作用，更要从社区层面加强动员，提高流

动人口实现卫生需求的可及性和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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